遂人社办发〔2015〕220号

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开展2015年全市农民工工资支付
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年度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总体部署和要求，定于2015年10月起至2016年春节前，在全市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一）成立领导机构。成立2015年全市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领导协调小组及其办公室，人社局、市劳监支队相关负责人为成员，具体负责本次专项检查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由各县（区）人社部门牵头，按照通知要求，联系相关部门和组织成立相应的领导协调小组，组织制定本地区工作实施方案。

（二）明确工作责任。县（区）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明确政府和有关部门工作责任，全面落实属地政府总体牵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综合牵头、主管部门分别牵头、有关部门协作配合的欠薪处理责任制，安排部署各阶段检查工作，切实抓紧抓好。对排查、监管和处理责任未落实、欠薪处理尤其是源头性欠薪处理不力，引发重大群体性等不良社会影响事件以及到省进京上访、集访事件的，要按《四川省关于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的意见》（川府发〔2014〕30号）、《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川人社发〔2013〕51号）和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建设施工领域欠薪处理责任制的通知》（遂府办发〔2013〕2号）以及《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做好保障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川人社发〔2015〕13号）的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把握重点，加大力度

（一）检查范围：工程建设项目以及使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加工企业、住宿和餐饮企业。
（二）检查重点：县（区）要结合实际，以属地管理为原则，拉网排查本辖区内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及使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加工企业、住宿和餐饮企业。重点加强七方面的检查：一是用人单位按照工资支付有关规定及最低工资规定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二是企业经营者拖欠工资后逃匿的情况；三是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四是建筑施工项目建立告示牌和工资支付公告情况；五是用工单位建立工资支付表、考勤表、职工花名册情况；六是建筑业企业工资保证金缴纳情况；七是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等其他权益维护情况。市、县（区）要高度重视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等涉及到城镇搬迁新建项目和因融资造成奖金链断裂涉及到的用工单位工资支付问题。对存在欠薪隐患的企业要加强检查，主动提前介入，将欠薪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
（三）检查方式：采取企业自查、专项执法检查、大案要案专查等方式进行。在执法检查期间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创新检查方式，充实检查人员，组织开展好专项检查各项活动。对检查中发现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未签劳动合同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要依法及时查处。对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用人单位，在依法进行处理的同时，还要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对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严重违法行为，符合移送条件的，要按照部、省有关劳动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规定及时移送，要加强与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对恶意拖欠、情节严重的，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依法责令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四）妥善处理：县（区）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因拖欠工资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加强对重点企业的监控，对可能发生较大数额的工资拖欠并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企业，及时发出预警，积极督促企业采取措施解决；对因拖欠工资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及时启动应急工作机制，采取有力措施快速、稳妥处置；对企业一时无力解决拖欠工资或欠薪逃匿的，要通过动用应急周转金、工资保证金或者其它资金渠道统筹解决，坚决防止事态蔓延扩大；对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要积极协调当地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集中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案件的紧急通知》精神尽快执结。

三、阶段推进，务求实效

专项检查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发动及企业自查、重点排查阶段（2015年10月8日至11月15日）。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重要意义，重点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通过送法上门、设立农民工维权告示牌、张贴相关宣传资料、公布咨询热线等形式，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营造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制环境。同时，要求用人单位对2015年以来的工资支付情况认真开展自查，并对季度排查阶段摸排掌握的存在欠薪隐患的重点企业主动跟踪督导。

（二）执法检查阶段（2015年11月16日至2016年春节前）。县（区）联合执法检查组，要集中力量进行检查，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及发生过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要逐户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检查过程中，人社部门要主动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继续加强案件查办和重点监控工作，确保农民工劳动报酬权得到依法维护，确保当地社会稳定。 

（三）分析总结阶段（2016年2月2日至2月6日）。人社部门要统计各相关部门和组织的情况，对本地专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梳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及政策建议，随省厅相关部门部署要求及时上报专项检查书面总结。

四、强化检查，狠抓落实

专项检查期间，市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将赴有关县(区)督促指导检查工作，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专项检查工作深入开展。同时，要作好省联合督查组到我市检查督促工作的准备。
五、及时报告，提出建议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按照通知要求，牵头做好本地区宣传发动、执法检查和分析总结工作，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送市专项检查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

（一）请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10月10日前将本地区专项检查工作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联系人、联系电话报市专项检查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

（二）请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12月15日前将自查情况（附件2），以及自查中发现的典型案例，报市专项检查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

（三）请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可会同公安、住建、交运、水务、国资、工商等部门和总工会于此次检查结束前将本地区专项检查书面总结材料、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情况（附件2）和源头性欠薪案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典型案例报市专项检查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

附件：1.2015年全市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领导协调
小组及办公室成员
2.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自查统计表

3.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情况表
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5年9月17日
附件1

2015年全市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专项检查领导协调小组及办公室成员
组  长：邓  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13808261039
成  员：刘  贵 市人社局劳动关系与监察科科长     13882594708
杨天玲 遂宁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副支队长   13568738101
        张爱民 遂宁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副支队长   13882593801

办公室主任:刘贵(兼)

办公室成员:陈  冰  梁国兴

联系电话：0825-2226718   2226710(传真)

	附件2
	
	
	
	
	
	
	
	
	
	
	
	
	
	
	

	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自查统计表

	填报单位：　　　　　　　　　　　　　　　　　　　　　　          　　　　　2015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职工人数
	总人数
	参加社会
保险情况
	养老保险（人）
	　
	工伤保险（人）
	医疗保险（人）
	生育保险（人）

	
	女职工
	未成
年工
	农民工
	
	城镇职工
	农民工
	女职工
	未成
年工
	农民工
	女职工
	未成
年工
	农民工
	女职工
	未成
年工
	农民工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已签订劳动合同(人)
	未签订劳动合同(人)
	本年度终止劳动合同（人）
	本年度解除劳动合同（人）
	签订1年内
劳动合同（人）
	签订1年以上2年以内劳动合同（人）
	签订３年以上５年以内劳动合同（人）
	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人）
	是否签订集体合同

	
	　
	　
	　
	　
	 
	　
	　
	　
	　

	工资支付情况
	本年度支付工资总额（万元）
	是否按规定支付
加班加点工资
	是否按时足额工资
	单位职工最低工资（元／月）
	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元）

	
	　
	　
	　
	 
	　

	是否存在拖欠(克扣)工资情况
	拖欠(克扣)工资数（元）
	拖欠资金
	涉及职工人数
	产生拖欠(克扣)
的原因
	整改措施及还款计划

	
	涉及金额总数
	女职工
	未成
年工
	农民工
	
	总数
	女职工
	未成
年工
	农民工
	
	

	
	　
	　
	　
	　
	　
	　
	　
	　
	　
	　
	　

	审签人：                           审核人：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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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情况表

	填报单位名称： 　　　　　　　　　　　　　　　　　　　　　　　　　　　　　　　　　　　　　　　　　　　　　　　　　　　　　　　　　　　　　　　　　　　　　　　　　　　　　　　　　　　　　　　　　　　　　
	
	
	

	　
	检查用人单位情况
	拖欠工资情况
	处理处罚情况
	涉嫌犯罪
案件

	
	用人单位户数(户)
	涉及职工人数(万人)
	
	用人单位户数(户)
	涉及职工人数（万人）
	涉及金额
（万元）
	补发工资人数（万人）
	责令支付工资及赔偿金总额
（万元）
	移送公安机关(件)
	法院
审理(件)

	
	
	
	其中：农民工人数(万人)
	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人数
(万人)
	
	合计
	其中：农民工
	合计
	其中：农民工
	合计
	其中：农民工
	合计
	其中：农民工
	
	

	甲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   计
	1
	　
	　
	　
	　
	　
	　
	　
	　
	　
	　
	　
	　
	　
	　
	　

	建筑企业
	2
	　
	　
	　
	　
	　
	　
	　
	　
	　
	　
	　
	　
	　
	　
	　

	加工企业
	3
	　
	　
	　
	　
	　
	　
	　
	　
	　
	　
	　
	　
	　
	　
	　

	住宿和餐饮
	4
	　
	　
	　
	　
	　
	　
	　
	　
	　
	　
	　
	　
	　
	　
	　

	其他用人单位
	5
	　
	　
	　
	　
	　
	　
	　
	　
	　
	　
	　
	　
	　
	　
	　

	补充资料：１、参加检查人数    人，２、印发资料份数：   万份，３、咨询次数：   次，４、公布欠薪严重违法单位数：    户．

	单位负责人：   　　　       　 　科（队）负责人：             　　　　制表人：                     　   　　201 年  月  日

	
	
	
	
	
	
	
	
	
	
	
	
	
	
	
	
	

	说明：加工业企业主要指食品、纺织服装、玩具、家具制造、金属加工及电子工业产品装配等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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